调 查 问 卷 

     此调查问卷旨在了解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
在贵企业的落实情况。请填写或在选项中划√。如第⒉题选择的是②③，第⒊题可不填。请于12月20日前将填写好的问卷传真至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创新服务处，传真：010－66015521。或在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www.sme.gov.cn）上下载调查表电子版,填写后发至ywang@sme.gov.cn邮箱。
                                                 二OO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企业名称                             

⒈贵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①有独立的财务   ②采取委托记帐方式  ③其他
⒉是否了解此政策：  ①了解   ②没听说    ③知道一点，但不知道如何办理  
⒊是否享受此政策：①已享受   ②未享受  ③本企业上年无研发投入
④申请过，但没有办成，原因：
a未单独记帐；  b不知道怎么核算； c其他原因
⒋对落实此政策的建议：
�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规定，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在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号）进一步明确，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各类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实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的折旧，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与新产品的试制和技术研究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